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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蓝盾信

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盾技术”）近日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

限公司株洲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体单位”，蓝盾技术与联合体单位合称“乙

方”）及株洲渌湘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株洲县

“智慧渌口”项目一期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或“本合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56,080,800.00 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

之日起生效，生效日以最后一个签字日为准。 

2、合同的履行期限：项目建设工期为 90 日。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本合同付款分阶段、按比例执行，存在货款回收较慢或不能按期回收

的风险； 

（2）本合同存在因蓝盾技术的原因不能按时、按质、按量供货，导致其承

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3）本项目由蓝盾技术及联合体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为甲方提供项目的

建设服务，且合同的执行具有一定的时间周期，合同金额并不完全等同于蓝盾技

术未来的营业收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甲方基本情况 

名称：株洲渌湘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群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株洲县渌口镇向阳居委会向阳北路 30 号 

经营范围：对城市道路、城市污水的处理、城市垃圾的处理、城市防洪、城

市绿化、供水、供气、供电、城市客运以及土地整理开发、旅游业开发的投资、

农村基础建设的投资及农业综合开发。 

2、联合体单位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负责人：杨群林 

住所：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 139 号 

经营范围：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和投资；经营移动通信业务（包括话音、数

据、多媒体等）；IP 电话业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以及基于移动通信业

务的各类增值业务；经营与移动通信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漫游结算清算、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移动通信设备的维修、安装、工程 施工；出售、出租移动电

话终端设备及零配件并提供售后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及户外广告的发布；代理

电视、广播、报刊及印刷品、礼品广告。 

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蓝盾技术与甲方、联合体单位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签订合同的项目外，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甲方发生业务往来情况。 

4、履约能力分析：甲方属于地方国资平台，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株洲县“智慧渌口”项目一期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采购 

2、项目地点：湖南省株洲县 

3、项目内容：包括“智慧渌口”信息中心机房建设、“智慧渌口”指挥调



度中心建设、“智慧渌口”软件平台建设、县镇村服务网点设备设施建设、电子

政务外网专线租赁、网格化移动终端和流量租赁等子项目以及承接“互联网+监

督”、“智慧消防”系统与“智慧渌口”的对接工作和承接“12345”市长热线

和县长热线平台对接工作。 

4、合同签署时间：2017 年 10 月 

5、合同生效时间：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之日起生

效，生效日以最后一个签字日为准。 

6、合同执行期限：项目建设工期为 90 日 

7、交易价格及结算方式：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56,080,800.00 元，各子项目按

照预付款、进度款、整体验收款、质保款等分期付款。其中，“智慧渌口”信息

中心机房建设、“智慧渌口”指挥调度中心建设、“智慧渌口”软件平台建设、

县镇村服务网点设备设施建设等子项目以及网格化办公终端等相关费用由甲方

支付给蓝盾技术，合计 54,048,600.00 元；电子政务外网专线租赁、网格化移动

终端和流量租赁等子项目的相关费用由甲方支付给联合体单位。 

8、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等方面作

出明确的规定。如甲方逾期付款，则应根据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乙

方原因，乙方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交付全部设备或设备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甲

方可要求乙方更换设备、退货或支付违约金。此外，如因甲方原因造成项目建设

失败或部分失败，导致不能按要求推广应用的，乙方无须返还甲方已支付建设经

费；如因乙方原因造成项目建设失败或部分失败，导致不能按要求推广应用的，

乙方要返还甲方已支付建设经费。 

9、争议解决办法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 

（2）协商解决不成，双方商定可向株洲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3）除担起诉讼的部分外，合同其余部分继续履行。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同总金额约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56%，其中由甲

方支付给蓝盾技术的金额约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43%。根据项



目工期安排，如项目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17 年度及未来一年的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并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能力及品牌知名度。 

2、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

该合同而对合同当事人形成业务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蓝盾技术的日常经营合同，蓝盾技术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

则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

合同的履行情况。同时，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蓝盾技术与各方签订的《株洲县“智慧渌口”项目一期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

采购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0 月 31 日 

 




